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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1999年電力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電力條例》 (下稱 “該條例 ”)其中一項規定是電力的供應必須安
全，包括遇有電力意外及電力供應發生故障而對公眾造成困擾或不便時，

須向機電工程署署長報告。雖然近年主要由工程承建商引致的地下電纜及

架空電纜受損的意外數目眾多，但現時該條例並無條文訂明須保護供電電

纜免受工程損毀。由於《 1995年氣體安全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獲通過
後，在氣體喉管附近地方進行工程的承建商必須採取合理措施，保護氣體

喉管不受損害，因此政府當局提出類似的法例以保護供電電纜。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3. 條例草案旨在規定承建商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工程前，必須採取

合理的措施，確定是否有任何電纜及該等電纜的準線。條例草案亦包括罰

則條文，以起阻嚇作用。根據條例草案，機電工程署署長 (下稱 “署長 ”)將
獲賦權制定規例，以規定由署長發出實務守則。如某人可證明他已依循實

務守則，即被視為已依循有關規例的規定。條例草案亦旨在修訂該條例，

以清楚表明 “供電電纜 ”與 “供應 ”的分別，前者將受擬議法例的保護，而後
者則僅指某電氣產品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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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4. 在 1999年 1月 2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決定成立法案委
員會，研究條例草案。李華明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法案委員會的委

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5. 法案委員會曾舉行 7次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條例草案，香港建
造商會的代表曾出席其中一次會議，討論該會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法案委

員會委員亦曾前往工地視察，觀察如何使用電纜探測器勘定地下電纜的位

置。此外，由於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當局便會於適當時候訂立

《供電電纜 (保護 )規例 )》 (下稱 “該規例 ”)，因此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該規
例，並邀請 40個業界團體及其他有關各方就有關的條文發表意見。曾向法
案委員會提供意見的業界團體及其他有關各方的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法案委員會委員支持在該條例中引入條文，保護供電電纜免受工

程損毀。然而，委員對條例草案的若干條文提出多項關注事項。現將該等

關注事項概述於下文。

“供電電纜 ”及 “輸電纜 ”的定義

7. 政府當局曾就條例草案第 3(b)條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及條例草案其他條文的相應修訂，以進一步劃清 “供電電纜 ”及 “輸電纜 ”
的分別。根據該項建議，“輸電纜 ”一詞的涵蓋範圍包括該條例在一般情況
所指有關電力供應的整套安全規定，而 “供電電纜 ”的定義則會根據條例草
案各項特定目的而訂定，亦即為供電商所擁有的供電電纜提供保護。委員

注意到，在根據同一條例訂立的其他附屬法例中載有另一用詞 “輸電線 ”的
定義，“輸電線 ”一詞亦可指供電商所擁有的電纜及電線。為貫徹一致及避
免引起混淆，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覆核該條例及所有有關的附屬法例

所載的有關定義。委員接納政府當局其後提出的修改建議，即不再採用先

前就 “輸電纜 ”所下的擬議定義，以及重新草擬該條例內 “供電電纜 ”及 “輸電
線 ”的定義，以期更清楚述明該等定義。這些修改涉及對條例草案提出的
下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a) 從現行附屬法例中選取 “輸電線 ”的定義，並重新草擬以力求
清晰；及

(b) 修訂 “供電電纜 ”的擬議定義，使該詞指供電商所擁有的輸電
線或供電商所擁有的任何連同該等輸電線一起使用而用以

輸送控制訊號的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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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該條例內 “供電電纜 ”及 “輸電線 ”的定義亦適用於其附屬法例，
《電力供應規例》及《電力供應 (特別地區 )規例》所載 “輸電線 ”的定義將
予廢除。

承建商在依循擬議規定時遇到的困難

8.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承建商 (特別是規模較小的承建商 )在依循條
例草案所載的擬議規定時將會遇到困難。委員察悉，擬議規例特別指明，

承建商在供電電纜附近進行工程活動時，應向有關的電力公司索取顯示所

有在工地附近的地下電纜的位置圖。該承建商亦應聘用一名 “合資格人士 ”
勘定地下電纜的位置，並遵行 “有關在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 ”(下稱
“實務守則 ”)所載的程序。政府當局表示，合資格人士只需使用電纜探測器
，便可準確地鑑別所有供電電纜的位置。經前往建築工地參觀電纜探測器

的操作後，委員信納電纜探測器是一件準確、輕便且操作簡易的工具。

9. 至於對業界有否足夠的 “合資格人士 ”的關注，政府當局表示，承
建商的僱員只需修讀建造業訓練局主辦一個為期兩天的課程，便可註冊為

合資格人士。現時可符合擬議規例的規定而註冊為合資格人士的人數約有

200人。據估計，在擬議規例生效前，合資格人士的數目可達至約 1 000人
。考慮到每日在同一時間內涉及在地下電纜附近進行的工程的工地總數

約有 1 500個，合資格人士的數目應足以應付市場的需求。此外，該規例
生效前將有 6個月的寬限期，以便符合註冊資格規定的人士有足夠時間根
據該規例註冊為合資格人士。委員普遍認為有關情況可以接受。

承建商及合資格人士的法律責任

10. 條例草案規定，違反該規例的條文即構成罪行，最高可處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12個月。對於可否接納罰則條文，委員持不同意見。部分委員
與業界提出同樣的關注，認為刑罰過於嚴苛，因為電纜的情況有別於氣體

喉管。電纜經敷設在地下後，可能會變得彎曲，因此難以準確勘定地下電

纜的深度。

11. 根據政府當局的陳述，制定該等罰則條文的理據，包括需與《氣

體安全條例》 (第 51章 )及《氣體安全 (氣體供應 )規例》就有關在氣體喉管
附近進行的工程的類似罪行訂立的罰則保持一致，而該項最高刑罰只是一

套不同水平的罰則的上限，法院未必會十足判 。政府當局曾就 1994至
1998年間，氣體喉管與供電電纜受損的情況分別對人命及財產造成的後果
作出比較，根據資料顯示，與第三者損毀供電電纜有關而導致的人身受傷

及死亡個案數目，較與第三者損毀氣體喉管有關而導致的人身受傷及死亡

個案數目為多。委員亦察悉，除了對人命造成威脅外，電力供應故障亦可

導致鉅額的經濟損失。

12. 至於倘地下電纜被損毀，而承建商是合資格人士的僱主，承建商

與合資格人士分別需要承擔的責任方面，根據委員的理解，如承建商已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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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實務守則所載的一切合理步驟及合理措施，包括聘用合資格人士確定地

下電纜的準線及深度，即可以此作為對該規例訂明有關損壞地下電纜控罪

的免責辯護。至於合資格人士的法律責任，如他在確定地下電纜的準線及

深度時失責，導致地下電纜受損，當局會根據該規例對該名合資格人士採

取紀律處分。

日後通過該規例的程序

13. 委員察悉，該規例已載列各項詳細規定，以確保在供電電纜附近

進行的工程活動不會危及安全或電力的持續供應。鑑於該規例的內容十分

詳細，而部分委員對罰則條文的嚴苛程度深表關注，法案委員會認為，當

局提交附屬法例予立法會省覽時，應給予立法會充分時間審議該規例，這

點很重要。因此，條例草案規定藉 “如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
序 ”，通過有關附屬法例的做法並不恰當。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
當局承諾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該規例必須藉立法會 “正
面議決程序 ”通過。

其他草擬方面的問題

14. 委員關注到，擬議第 59(l)(ia)條載有 “用意在確保於供電商所擁有
的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能在不會造成電力意外或電力供應故障的情

況下進行的措施 ”，其中 “能在不會 ”的字眼所訂明的標準過於絕對。政府
當局接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以及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刪去

“供電商所擁有的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能在不會造成電力意外或電力
供應故障的情況下進行 ”而代以 “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的進行方式能
盡量減少造成電力意外或電力供應故障 ”。

15. 政府當局亦同意修改規例擬本，以改善若干條文在草擬方面的清

晰程度，例如更明確說明雖然合資格人士不可將勘查工作轉授另一名人士

進行，但他／她可由一組人員協助，在其直接監督下在工地進行勘查工作

。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6. 政府當局提出的整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7. 雖然委員對條例草案所載的罰則條文意見分歧，但法案委員會支

持條例草案及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並建議於 1999年 10
月 27日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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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並支持上文第 17段所述的建
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1999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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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 1999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Legislative Council
Bills Committee on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Membership List

李華明議員 (主席 ) Hon Fred LI Wah-ming, JP (Chairman)
何鍾泰議員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JP
夏佳理議員 Hon Ronald ARCULLI, JP
陳鑑林議員 Hon CHAN Kam-lam
單仲偕議員 Hon SIN Chung-kai

合共： 5位議員
Total: 5 Members

日期 : 1999年 7月 9日
Date: 9 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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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trade bodie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which have given views
to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lectricity (Amendment) Bill 1999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Cable & Wireless HK Limited (Property/Building Services)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建造業訓練局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消費者委員會

Consumer Council

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

Hong Kong & Kowlo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Appliances Trade Workers
Union

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Hong Kong Cable Television Limited

香港建造商會

The Hong Kong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Ltd

香港機電工程承建商協會

Hong Kong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Electric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Limited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The Hong Kong Electric Co Ltd

香港建築師學會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Hong Kong Tramways Limited

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The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地鐵公司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Appendi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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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新世界電話有限公司

New World Telephone Ltd

職業安全健康局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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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 1999 年電力（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經濟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b) 刪去“供電商所擁有的”。

3(b) 刪去“供電電纜”的定義而代以―

““供電電纜” (electrici ty supply l ine) 指供電

商所擁有的輸電線或供電商所擁有的

任何連同該等輸電線㆒起使用而用以

輸送控制訊號的電纜；

“輸電線” (electric l ine)指―

(a) 用以傳送、輸送或分配電力的

導體以及任何圍封、圍繞或支

承該導體的套管、塗層、罩、

管筒、喉管或絕緣體，或該等

導體、套管、塗層、罩、管筒、

喉管或絕緣體的任何部分；

(b) 任何為傳送、輸送或分配電力

而與 (a)段所述的導體或其他物

件接駁的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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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a)段㆗，對用以傳送、輸送或分配電力的導體

的提述，包括對用於該用途的電線或任何其他工具

的提述；”。

4 (a) 在 (a)段㆗，在建議的第 59(1)(ia)條㆗，刪去“供電商所擁

有的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活動能在不會造成電力意外或電

力供應故障的情況㆘進行”而代以“供電電纜附近進行的

活動的進行方式能盡量減少造成電力意外或電力供應故

障”。

(b) 在 (c)段㆗，在建議的第 59(8)條㆗，在“規例”之後加入

“須經立法會批准，並”。

新條文新條文新條文新條文 加入―

“相應修訂

《電力供應規例》《電力供應規例》《電力供應規例》《電力供應規例》

5.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電力供應規例》（第 406 章，附屬法例）第 1 條現予

修訂，廢除“輸電線”的定義。

《電力供應《電力供應《電力供應《電力供應（特別㆞區）規例》（特別㆞區）規例》（特別㆞區）規例》（特別㆞區）規例》

6.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電力供應（特別㆞區）規例》（第 406 章，附屬法例）

第 2 條現予修訂，廢除“輸電線”的定義。”。


